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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6� � � � � � � �证券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2025-008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由于2024年年度报告工作量大、过程繁杂，相关的审计和编制工作仍在进行过

程中。 为进一步完善定期报告编制和复核的相关工作，确保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将延期至2025年4月30日披

露。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调整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

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 �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5-027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福建证监局指导，福建省上市公司协会主办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2025年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

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周三）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

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3606� � � � � � �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

市财政局 、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431005568，发证时间：2024�年12月26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

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

税收规定，公司（不含子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连续三年（2025�年至 2027年）将继

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按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鉴于

2024年公司已按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故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所获税

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天弘鑫利三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鑫利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鑫利三年定开

基金主代码 0080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柴文婷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钢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钢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5年04月2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一一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注：陈钢先生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158�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2025-041

债券代码：188048� � � � � � � �债券简称：21渝水01

债券代码：242471� � � � � � � �债券简称：25渝水01

债券代码：242472� � � � � � � �债券简称：25渝水02

债券代码：113070� � � � � � � �债券简称：渝水转债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出具的《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相关

事宜的函》，经重庆市政府批准，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其持有的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水投）72%股权无偿划转给重庆水务环境集团， 同意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重庆水投28%股

权无偿划转给重庆水务环境集团。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将持有重庆水投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股权划转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9）。

近日，公司收到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关于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进展事宜的函》，获知本次股权

划转事宜的相关进展情况，主要如下：

近日， 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收到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5〕174

号），具体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现重庆水投股权无偿划转工作已完成并已在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登记注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

登记前后，重庆水投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过户登记完成前 本次股权过户登记完成后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2%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

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057� � � � � �股票简称：厦门象屿 公告编号：2025-044

债券代码：115589� � � � � �债券简称：23象屿Y1

债券代码：240429� � � � � �债券简称：23象屿Y2

债券代码：240722� � � � � �债券简称：24象屿Y1

债券代码：242565�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1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7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即从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10月15日）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1亿股（含）-1.5亿股（含）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8.8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已回购股数 341.88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2%

累计已回购金额 2,189.1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37元/股-6.4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回购股票不低于1亿股（含），不

超过1.5亿股（含），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85元/股，回购股票作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厦门象屿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24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341.88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12%，购买的最高价为6.43元/股，最低价为6.3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189.15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回购

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25]第00082号

致：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美菱” ）的

委托，指派胡国杰、欧林玉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长虹美菱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长虹美菱第十一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

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长虹美菱股东和授权委托代表共415名， 持有长虹美菱362,014,868

股，均为截至2025年4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长虹

美菱股东。 长虹美菱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1.《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4.《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6.《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7.《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8.《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9.《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10.《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资金

交易业务的议案》；11.《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4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

授信额度的议案》；12.《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

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1-12项提案由长虹美菱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出，于2025年4月3日进行了公告。 本

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

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没有

提出异议。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上述

1-12项提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55,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0%，反对1,

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7%，弃权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21,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197%，反对1,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323%，弃权

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48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76,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55%；反对1,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17%；

弃权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27%。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13,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4%，反对1,

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2%，弃权42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1,97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2697%，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58%，弃权

42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5045%。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3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130%；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1%，弃权425,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4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4%，反对1,

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7%，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1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086%，反对1,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82%，弃权

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32%。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68,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34%；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01%；

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4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6%，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6%，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1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094%，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75%，弃权

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32%。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69,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35%；反对1,8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99%；

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60,25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8%，反对1,

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5%，弃权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520,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9117%，反对1,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23%，弃权

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66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3,17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4745%；反对1,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4837%；

弃权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18%。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8,552,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35%；反对3,

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3%；弃权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817,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5.8915%，反对3,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3.6438%，弃权

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4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1,472,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8.9662%；反对3,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169%；

弃权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8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8%，反对1,

9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3%，弃权14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5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36%，反对1,9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9%，弃权147,9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6%。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07,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49%；反对1,9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910%；

弃权14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90,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1%，反对1,

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0%，弃权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55,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92%，反对1,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111%，弃权

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09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63%；反对1,9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809%；

弃权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8%。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83,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反对1,

9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3%，弃权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49,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15%，反对1,9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507%，弃权

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77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06,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44%；反对1,9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909%；

弃权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47%。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941,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2%，反对1,

9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8%，弃权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206,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5397%，反对1,9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013%，弃权

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59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63,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815%；反对1,9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785%；

弃权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4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2,28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502%，反对

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20%，弃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4,5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6.5909%，反对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2466%，弃

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626%。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5,205,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4.1095%；反对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8496%；

弃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2,25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28%，反对

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98%，弃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4,52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6.5591%，反对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2372%，弃

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03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5,179,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4.1015%；反对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8472%；

弃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13%。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长虹美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胡国杰

欧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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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提

示性公告已于2025年4月3日、4月1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号、2025-022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

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3: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4月2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定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5年4月3日、4月19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于同日公

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415人，共持有362,014,868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1497%，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296,819,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81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06人，代表股份65,195,6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301%。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413人，代表股份334,937,071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860%。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7,079,797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37%。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以下12

项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55,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0%，反对1,

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7%，弃权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21,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197%，反对1,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323%，弃权

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48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76,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55%；反对1,8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17%；

弃权37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27%。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13,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4%，反对1,

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2%，弃权42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1,97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2697%，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58%，弃权

42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5045%。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3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130%；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1%，弃权425,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4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4%，反对1,

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7%，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1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086%，反对1,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82%，弃权

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32%。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68,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34%；反对1,8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01%；

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74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6%，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6%，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01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3094%，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2275%，弃权

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32%。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669,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235%；反对1,8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99%；

弃权39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60,25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8%，反对1,

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5%，弃权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520,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9117%，反对1,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9223%，弃权

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66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3,17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4745%；反对1,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4837%；

弃权1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18%。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8,552,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35%；反对3,

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3%；弃权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817,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5.8915%，反对3,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3.6438%，弃权

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64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1,472,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8.9662%；反对3,0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169%；

弃权3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8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8%，反对1,

9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3%，弃权14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5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36%，反对1,9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9%，弃权147,9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6%。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07,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49%；反对1,9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910%；

弃权14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90,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1%，反对1,

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0%，弃权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55,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92%，反对1,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111%，弃权

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09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63%；反对1,9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809%；

弃权17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8%。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883,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反对1,

9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3%，弃权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149,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4715%，反对1,9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507%，弃权

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77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06,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644%；反对1,9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909%；

弃权14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47%。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59,941,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2%，反对1,

9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8%，弃权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2,206,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5397%，反对1,9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013%，弃权

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59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2,863,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3815%；反对1,9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785%；

弃权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4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2,28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502%，反对

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20%，弃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4,5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6.5909%，反对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2466%，弃

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626%。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5,205,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4.1095%；反对19,5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8496%；

弃权1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2,25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28%，反对

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98%，弃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4,52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6.5591%，反对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2372%，弃

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03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5,179,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4.1015%；反对19,58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5.8472%；

弃权17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13%。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07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提交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2024年度出席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履职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

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公司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胡国杰律师、欧林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5-028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赵其林先生、易素琴女士、程平先生、钟明先生、方炜先生、

牟文女士、洪远嘉先生、程文龙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为解决洗衣机产业未来销售的产能缺口，满足市场需求，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约5.2亿元建设单班年

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项目投产后，合肥、绵阳双基地生产模式能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实现销售与生产的

地域匹配优势，进一步深化拓展核心市场规模，提升洗衣机产业市场竞争力，促进洗衣机产业的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授权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

项目的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5-029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

万台洗衣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为解决洗衣机产业未来销售的产能缺口，满足市场需求，公

司以下属子公司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家电公司” ）为主体投资约5.2亿元在绵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含土地、厂房、设备投资等），实现新增洗衣机单班年

产100万台的能力。

（二）本次投资的审批情况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建

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智慧家电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约5.2亿元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

其中本项目建设用地的获得，公司已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智慧家电公司参与竞

买位于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垭镇福新社区的一宗工业用地， 作为公司洗衣机项目建设用地，授

权竞买的总价款不超过5,950万元。智慧家电公司已于近日竞得上述工业用地，成交总价款为5,900.8598

万元。

具体内容公司已于2025年3月18日、4月18日、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形式 （公告编号：2025-005号、2025-006号、

2025-021号、2025-028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授权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项目的金额未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的立项备案、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建设等事项尚需办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手续。

二、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一）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

（二）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名称：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

2.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本项目主要生产洗衣机，项目拟投资约5.2亿元，预计2026年8月底投产，规划

单班年产100万台。

3.项目建设期：预计建设周期1.5年。

4.必要性分析。

（1）满足洗衣机产业产能提升的需要。

公司洗衣机业务发展迅速，合肥基地洗衣机工厂产能已饱和，生产场地难以扩建。基于公司当前产能

情况和未来市场预测，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新建绵阳基地洗衣机工厂将有效支撑业务拓展，

确保未来产能供应，助力公司把握市场发展机遇。

（2）充分利用双基地优势，优化洗衣机产业产能布局。

本次项目选址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充分依托当地区位辐射功能，项目建成后与合肥基地形成优

势互补的双基地生产布局，绵阳洗衣机生产基地将形成内销以成都、绵阳为中心，辐射西南及西北区域市

场，外销辐射东欧、中亚等区域的快速增量市场，实现销售与生产的地域匹配优势，确保洗衣机产业的持

续发展和市场竞争力。

（3）提升智能制造战略竞争力的需要。

本项目将引入前沿智能制造技术、全面推行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优化物流体系和生产模式等，全方

位提升工厂在成本控制、产品质量、能源效率和运营效能等方面的竞争力。

5.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2亿元，项目投资建设的资金来源于子公司智慧家电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单班年产100万台洗衣机项目，新增洗衣机生产能力，有效满足公司洗衣机

产业未来内外销的产能需求。 项目投产后，合肥、绵阳双基地生产模式能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进一步深化

拓展核心市场规模，提升洗衣机产业市场竞争力，促进洗衣机产业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

的需要。

本次项目投资建设的资金来源于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建设的资金不会造成公司现金流紧张

的情况，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市场与经营风险

宏观环境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及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订单波动和成本上升，影响项目收益。公司将

通过产品创新、智能制造和渠道拓展提升竞争力，持续优化运营效率以保障预期回报。

2.政策审批风险

项目需完成立项备案、环评及规划审批等程序，政策调整可能导致进度延迟或方案变更。公司将密切

关注政策动向，积极沟通推进审批，若遇重大调整，将及时评估并调整实施计划。

3.建设与执行风险

本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受自然灾害或施工管理问题影响导致延期。 公司将强

化工程监管，制定应急预案，合理调配资源以降低不可抗力带来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